2 ik
W 2
F - X

F - A
s

3 2
s - A
ER S LS
FEORE

W %

L HRE 3 s
AR THREE
ﬂH—\ ':‘ln_.ﬁdz

ﬁﬁﬁ%ﬁ

$ A PRI AR B ATIE 1 AR

R - e o
= % e
Be Fooo

« % %7 OO 060005501

ST R AEEAR 2 KR TR A

5



W&k
Hp
HE W
EeR i
PHE A
EA R TSR R A m A

s
CIER
HanfE

e
St @
P
#is b

I A

S ¥
B
EER
PR EARFRALE I FE S AR ARI4ELLY 20

AR R ST S B AR S 4 IR S T
1

7 OOF OOEOOEOOOOOOOOOOO i

oo fgde



SRR A UE o R Pa S 2 e
T i3 2 %ﬁ?OQ . O0BEOOEOOOOOO
OOOOOH B ¥ = $H A2 > #T18 ¥ & ikdortd o072
TR 618 e -
FEprATER L L mRead R L
jﬁ: B 5 I?—_d -QAE
SRR ACTH R RS 0 B 2 RINA - 30 e gk i
o REFERRFRL LGB T LR AHTF
- F 0 A e AR PREE 526208 % 198 - %2050 % 198
FLRA B ETF P o GF o RERTE ~ i AeIe 0 £
RRE o s B3 o X MR LT LA ITE LR
fau ™ EERA S MTFE s TR S MipeEt S BFER C BRIR T >
Ik f s EARRHETRP 2 AR R A B L ERP 2
AE A S FHER AP E - BH W B E > BHEM
DA EEE TSR AR A A WS IR
~%ﬁ%~ﬁ%%~ﬁ%%~%%%~ﬁzﬂ\iiﬁ\
LR - ’&T,Tb O\ B g s B BE LA BEAN
kS p ¥ ﬁﬁﬁki’*ﬁz%3&mﬁfﬂﬁﬁﬂ%i’
a2 B d - @imma 5 24
Z s Ri Ak :%*‘*'ﬂ OO‘S\:OQ&OOKOOOOOQOOOOO% g
b (TH I E)ZAFTEG ’rﬁ'*,ﬁﬁ,]‘sii%;@‘%&\

T,'

&
Y f?f'**'jiﬁ-’ﬂ/zi?ﬂ:’ 7
g 3 FlEL o R AR RN
%%A@%ﬁg@@’%%%%@@%#ﬁ&Lﬁﬂﬁﬁﬁ
: B2 R RAN R
$3% 5§ BP R L 2| (—)7};3;’ AR S I s B R
/T;;f,}t Wl A AR ”Lr)a aE e s Fdott £ ”TW%?'%@“
;},J;J%;g_‘g%f»g; i R L S EESRC R SRl S
& koMt & AT 2 251 f]jﬁ]b“ PN
;\¢%$&%~w%“éﬁﬂés~ﬁmﬂmurkﬁ%%9

=
CIJ
)
>
pad
5_5_‘
™
o
M
N
%r
(@]
N}
o
J;
\_4



)
Bt o A GE RB23EF I T F 2 o
(Z)%hH > kL3295 A S 2 5 322 Fie
AV L (LARAEE) >m s X I PHR* pond &
1@9@4%%’65%} IR SVAS: | E S S TN =&
),%'4,;_4_!0\3\:,] ::,af_i#q Y

(Z)REFH2 L2 kug 4

L E T2 0 A E|2 3
“u%&iﬂaéﬁ@%%#*wﬂﬁ@%ﬁiﬁiéiAﬂé
%ﬁﬁ’é%@ﬂEP#ﬁAi%t’ééTﬂgﬁﬁ:
- ~ NP A Fet égr_ﬂ}g Lo ,’g_»’é,_,ﬁ*}ﬁ SE=L E AR
pﬂﬁ#’lmﬁﬁﬁéﬁwﬁm@#¢*~«:\@%wWRﬁﬁ
ﬂﬁ% BRE L3 NREARNERF A AR
Zo- M p Rt Ly A ,@;gm,\%% SRR -IE R CRRE S
?‘°”@#%9ﬁ%’%#$4ﬂ$%£9ﬁ’é%ﬁﬁ
R inm £ mpey » B g &aF 2 o 22 58241 % 1
ﬁi~%2ﬁ“%3ﬁ£‘liji%¢ RS AR R I ]
MR E S AL FITHM G R R R
Exgﬁm%’ﬁké~5wwmdu_\gzé%@g;£
¥ (R 290 R 5 F R160THEA5m) o~ AR E
FRIURPABSRE AR 2REENY F AL
sk @ ¥ ) s gl 2 2R A2 JIE RN
Ad A E A AREF ALESL S E 2L (&
BEIR88E & & FF %6005 HA-%m) o
(2)% & k&3 afrnadl.69T > or ~2322T3 2
RO HEG A e FI0A P ER G PRI EEALE
Tz o4t BRGNS GRPAD B R G A R
2l oo KA A RSB EE G AR EEG AR
FFE S B m LA Y B MR F o Mk i



7 -

ﬁ\ﬁﬂéiﬁé%‘ﬁnﬁ

] l—
Je A
fow

NER R AR R R G E A A R
Ay R ALAIE TR E AEG ARSI
AT T
M%f%’/\ |z. 3 5N ;;z,_?%;% 7

POt

FEFALEFR R AL
FLE R AR - AR S00ELIM 2 2
At RBEREEFAR R Y A5, 180% (R- FHHF) 0 A
%mﬁiﬁii%#JA%%ﬁk’%ﬁﬁl
AR R iii:l/w\ig;‘,ﬁai’a/w\i RSN 8
L@%é\i}%?”? o

¥ o ® 114 & 12 4 p

iﬁ%%a i 7 PuE

Al NGRRR AT o
PR A ) }@,‘ |- 520P p oo ARk Rk o (4
é$1&14&%%->°

-]



o £ 2 g 114 & 12 4 p
T KW

Gk

| 234 |22 FPO0FRO|IEF#AFOO0FO| #i

e OFE0OE00000| OE0OE00000

b AR b R b B4R 4o ]

1 | #Rg T4k 214/1350 6/25| ;4

2 | A7 5461/10800 4291/10800

3 | *& 4B 1/15 121/2160

4134 & 179/1200 62/300

5 ‘ij& CIRCRL 1/50 #

L A

6 | M=z 2k £41/10] 2R 2%1/10

T | IR Fe bk

8 | Ft Fr B4

9 | #HE e

10 | 3= 3

ETR ] £ % e
A B B
RN

12 | 33T 5 KA
SR 4
o 3

13 | 24+ B
T K
e

14|32 & ¢




(\ER)

15

& IR

16

A ¥

17

L

18

e e

19

iz pA

20

b Qi e
TP A M A
w2 d A

21

22

grig

23

EinpE

24




(\ER)

20

il %

26 | k4%
27|45 &

28

T E A

29

24 E

N

30

#if 3

31

S

32

4 2

33

B HER
TP AL M A
@iz 2 i}

A

26-30

i

< NS
s b "“3\(»
.

ai

© ’:’F_Eﬁ
(bR bt ~
™R R E o~ M F koW

)
gm

&

Jh

£ 73 4
#R = ¢

$N\R




(\E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士簡字第1694號
原      告  林承毅即林紘磊


訴訟代理人  林凱律師
            林宜萍律師
被      告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林昆虎
被      告  施鍊岸
            李忠義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許睿平  住臺北市大安區市○○道0段000號0樓  被      告  忠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洪調進
訴訟代理人  林映辰
            林姿彣
被      告  陳冠宇
            陳雅婷
            陳政助
            謝志強


            莊佩玉
            王淑貞
            莊德煌兼莊聰明之承受訴訟人


            莊揮政兼莊聰明之承受訴訟人


            莊德村兼莊聰明之承受訴訟人  


            謝金珠
            林明堂
            謝春蘭
            謝莉娟
            謝進財
            莊秉澍律師即被繼承人林論之遺產管理人 




            鄭怡芳
            鄭淳方
            蕭鈺樺


            謝義興
            謝尚儒
            謝光裕
            謝信昌
            吳秉樵


            吳怡慧


            謝沛縈
            謝明鴻
            謝秀鑾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莊德煌、莊揮政、莊德村應就被繼承人莊聰明所有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按如附表所示權利範圍比例辦理繼承登記。
如附表所示兩造共有之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依如附表所示之權利範圍比例分配。
訴訟費用新臺幣伍仟壹佰捌拾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核，原告撤回、追加部分，合於上開規定，應予准許。又本件被告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施鍊岸、陳冠宇、陳雅婷、陳政助、謝志強、莊佩玉、王淑貞、莊德煌兼莊聰明之承受訴訟人、莊德村兼莊聰明之承受訴訟人、謝金珠、林明堂、謝春蘭、謝莉娟、謝進財、莊秉澍律師即被繼承人林論之遺產管理人、鄭怡芳、鄭淳方、蕭鈺樺、謝義興、謝尚儒、謝光裕、謝信昌、吳秉樵、吳怡慧、謝沛縈、謝明鴻、謝秀鑾均經合法通知，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應准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臺北市○○區○○段0○段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兩造就系爭土地無不分割約定，系爭土地如依各共有人權利範圍為原物分割，各共有人所分得面積甚小，將造成日後使用困難，無法發揮經濟上效用，因此以原物分割予兩造顯有困難，故原告主張應以變價分割方式為分割，將變價所得按各共有人之權利範圍分配價金比例，乃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求為判決：㈠被告莊德煌、莊揮政、莊德村應就被繼承人莊聰明所有系爭土地，按如附表所示權利範圍比例辦理繼承登記；㈡如附表所示兩造共有之系爭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依如附表所示之權利範圍比例分配。
三、被告李忠義、忠泰營造有限公司、謝明鴻則以：同意變價分割等語。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
(二)茲查，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為兩造全體，有卷附之土地登記謄本可參（見本院限閱卷），而系爭土地核其使用目的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就系爭土地亦無不分割之協議，故認原告訴請分割系爭土地，即應准許。
(三)次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1項、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裁判分割共有物，須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及價值、經濟效用，符合公平經濟原則，其分割方法始得謂為適當（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1607號判決參照）。又分割共有物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割為適當，法院應斟酌當事人意願、共有物之使用情形、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形而為適當之分割，不受共有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600號判決參照）。
(四)第查，系爭土地面積分別為31.69平方公尺、23.22平方公尺，其共有人各均已達30人以上等情，有上開土地謄本在卷可佐，如各依應有部分為原物分割，各共有人顯難以利用該土地。從而，如原物分割予各共有人後將造成各共有人使用上困難，而無法發揮經濟上利用價值，堪認不宜。本院依系爭土地之現狀、面積、性質、原物分割之經濟效用減損情形、全體共有人之利益、公平原則，及各共有人日後得於變價程序中尚得價購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等一切情事，認本件應以變價分割之方式，將變價所得按如附表所示之權利範圍比例分配為適當。從而，原告請求將兩造共有之系爭土地予以變賣，並分配變賣所得之價金，應屬可採。
(五)又按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處分行為，依民法第759條規定，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人死亡者，於其繼承人未為繼承登記以前，尚不得分割共有物，惟得於分割共有物之訴訟中，以一訴合併請求死亡者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乃合於民法第759條規定之旨趣，自應准許（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1012號判例可參）。查被繼承人莊聰明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之一，其死亡後，其繼承人為被告莊德煌、莊揮政、莊德村，此有原告所提出之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81至290頁），然被告莊德煌、莊揮政、莊德村迄未就被繼承人莊聰明所有之系爭土地權利範圍辦理繼承登記，則原告訴請其等就被繼承人莊聰明所有之系爭土地權利範圍辦理繼承登記，即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本院判決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 
六、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明文規定。本件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為5,180元（第一審裁判費），本院認系爭兩筆土地共有人不盡相同，價值亦不相同，為免就少額訴訟費用之均分增添均分之複雜，認應由主事發起訴訟之原告負擔即可。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4 　　日
　　　　　　　　　士林簡易庭　法　官　楊峻宇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須
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徐子偉
附表：
		編號

		共有人

		臺北市○○區○○段0○段000○0地號權利範圍

		臺北市○○區○○段0○段000○0地號權利範圍

		備註



		1

		林承毅即林紘磊

		214/1350

		6/25

		原告



		2

		臺北市

		5461/10800

		4291/10800

		




		3

		施鍊岸

		1/15

		121/2160

		




		4

		李忠義

		179/1200

		62/300

		




		5

		忠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50

		無

		




		6

		陳冠宇

		公同共有1/10

		公同共有1/10

		




		7

		陳雅婷

		


		


		




		8

		陳政助

		


		


		




		9

		謝志強

		


		


		




		10

		莊佩玉

		


		


		




		11

		莊德煌

		


		


		兼登記人莊聰明之繼承人，經原告於本訴聲明辦理繼承登記



		12

		莊揮政

		


		


		




		13

		莊德村

		


		


		




		14

		王淑貞

		


		


		




		15

		謝金珠

		


		


		




		16

		林明堂

		


		


		




		17

		謝春蘭

		


		


		




		18

		謝莉娟

		


		


		




		19

		謝進財

		


		


		




		20

		莊秉澍律師即被繼承人林論之遺產管理人

		


		


		原登記共有人林論於112.11.12死亡，莊秉澍律師經本院113年度司繼字第979號裁定選任為遺產管理人，並已辦理繼承登記



		21

		鄭怡芳

		


		


		




		22

		鄭淳方

		


		


		




		23

		蕭鈺樺

		


		


		




		24

		謝義興

		


		


		




		25

		謝尚儒

		


		


		




		26

		謝光裕

		


		


		26-30另為原登記共有人陳粉茸之繼承人已由謝信昌辦理分割繼承登記取得113.4.10)



		27

		謝信昌

		


		


		




		28

		吳秉樵

		


		


		




		29

		吳怡慧

		


		


		




		30

		謝沛縈

		


		


		




		31

		謝明鴻

		


		


		




		32

		謝秀鑾

		


		


		




		33

		莊秉澍律師即被繼承人鄭仁中之遺產管理人

		


		


		原登記共有人鄭仁中於95.9.11死亡，莊秉澍律師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3年度司繼字第184號裁定選任為遺產管理人，並已辦理繼承登記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士簡字第1694號

原      告  林承毅即林紘磊



訴訟代理人  林凱律師

            林宜萍律師

被      告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林昆虎

被      告  施鍊岸

            李忠義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許睿平  住臺北市大安區市○○道0段000號0樓  被 

     告  忠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洪調進

訴訟代理人  林映辰

            林姿彣

被      告  陳冠宇

            陳雅婷

            陳政助

            謝志強



            莊佩玉

            王淑貞

            莊德煌兼莊聰明之承受訴訟人



            莊揮政兼莊聰明之承受訴訟人



            莊德村兼莊聰明之承受訴訟人  



            謝金珠

            林明堂

            謝春蘭

            謝莉娟

            謝進財

            莊秉澍律師即被繼承人林論之遺產管理人 





            鄭怡芳

            鄭淳方

            蕭鈺樺



            謝義興

            謝尚儒

            謝光裕

            謝信昌

            吳秉樵



            吳怡慧



            謝沛縈

            謝明鴻

            謝秀鑾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0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莊德煌、莊揮政、莊德村應就被繼承人莊聰明所有坐落臺北

市○○區○○段○○段○○○○○○○○○○○地號土地，按如附表所示權利範圍

比例辦理繼承登記。

如附表所示兩造共有之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

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依如附表所示之權利範圍比例分配。

訴訟費用新臺幣伍仟壹佰捌拾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訴狀送達後

    ，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

    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

    2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核，原告撤回、追加部分，合於上開

    規定，應予准許。又本件被告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施鍊岸、陳冠宇、陳雅婷、陳政助、謝志強、莊佩玉、王

    淑貞、莊德煌兼莊聰明之承受訴訟人、莊德村兼莊聰明之承

    受訴訟人、謝金珠、林明堂、謝春蘭、謝莉娟、謝進財、莊

    秉澍律師即被繼承人林論之遺產管理人、鄭怡芳、鄭淳方、

    蕭鈺樺、謝義興、謝尚儒、謝光裕、謝信昌、吳秉樵、吳怡

    慧、謝沛縈、謝明鴻、謝秀鑾均經合法通知，俱未於言詞辯

    論期日到場，查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應准

    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臺北市○○區○○段0○段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

    稱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兩造就系爭土地無不分割約定

    ，系爭土地如依各共有人權利範圍為原物分割，各共有人所

    分得面積甚小，將造成日後使用困難，無法發揮經濟上效用

    ，因此以原物分割予兩造顯有困難，故原告主張應以變價分

    割方式為分割，將變價所得按各共有人之權利範圍分配價金

    比例，乃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並聲明求為判決：㈠被告莊德煌、莊揮政、莊德村應就被繼

    承人莊聰明所有系爭土地，按如附表所示權利範圍比例辦理

    繼承登記；㈡如附表所示兩造共有之系爭土地應予變價分割

    ，所得價金依如附表所示之權利範圍比例分配。

三、被告李忠義、忠泰營造有限公司、謝明鴻則以：同意變價分

    割等語。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

    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

(二)茲查，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為兩造全體，有卷附之土地登記

    謄本可參（見本院限閱卷），而系爭土地核其使用目的並無

    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就系爭土地亦無不分割之協議，故認

    原告訴請分割系爭土地，即應准許。

(三)次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

    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

    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

    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

    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

    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

    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

    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

    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1項

    、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裁判分割共有物，須斟

    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及價值、

    經濟效用，符合公平經濟原則，其分割方法始得謂為適當（

    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1607號判決參照）。又分割共有物

    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割為適當，法院應斟酌當事人意願、

    共有物之使用情形、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形而

    為適當之分割，不受共有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最高法

    院88年度台上字第600號判決參照）。

(四)第查，系爭土地面積分別為31.69平方公尺、23.22平方公尺

    ，其共有人各均已達30人以上等情，有上開土地謄本在卷可

    佐，如各依應有部分為原物分割，各共有人顯難以利用該土

    地。從而，如原物分割予各共有人後將造成各共有人使用上

    困難，而無法發揮經濟上利用價值，堪認不宜。本院依系爭

    土地之現狀、面積、性質、原物分割之經濟效用減損情形、

    全體共有人之利益、公平原則，及各共有人日後得於變價程

    序中尚得價購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等一切情事，認本件應以變

    價分割之方式，將變價所得按如附表所示之權利範圍比例分

    配為適當。從而，原告請求將兩造共有之系爭土地予以變賣

    ，並分配變賣所得之價金，應屬可採。

(五)又按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處分行為，依民法第759條規定

    ，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人死亡者，於其繼承人未為繼承

    登記以前，尚不得分割共有物，惟得於分割共有物之訴訟中

    ，以一訴合併請求死亡者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乃合於民

    法第759條規定之旨趣，自應准許（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1

    012號判例可參）。查被繼承人莊聰明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

    之一，其死亡後，其繼承人為被告莊德煌、莊揮政、莊德村

    ，此有原告所提出之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在卷可稽（見本

    院卷第281至290頁），然被告莊德煌、莊揮政、莊德村迄未

    就被繼承人莊聰明所有之系爭土地權利範圍辦理繼承登記，

    則原告訴請其等就被繼承人莊聰明所有之系爭土地權利範圍

    辦理繼承登記，即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本院判決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 

六、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

    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

    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明文規定。

    本件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為5,180元（第一審裁判費），本

    院認系爭兩筆土地共有人不盡相同，價值亦不相同，為免就

    少額訴訟費用之均分增添均分之複雜，認應由主事發起訴訟

    之原告負擔即可。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4 　　日

　　　　　　　　　士林簡易庭　法　官　楊峻宇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須

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徐子偉

附表：

編號 共有人 臺北市○○區○○段0○段000○0地號權利範圍 臺北市○○區○○段0○段000○0地號權利範圍 備註 1 林承毅即林紘磊 214/1350 6/25 原告 2 臺北市 5461/10800 4291/10800  3 施鍊岸 1/15 121/2160  4 李忠義 179/1200 62/300  5 忠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50 無  6 陳冠宇 公同共有1/10 公同共有1/10  7 陳雅婷    8 陳政助    9 謝志強    10 莊佩玉    11 莊德煌   兼登記人莊聰明之繼承人，經原告於本訴聲明辦理繼承登記 12 莊揮政    13 莊德村    14 王淑貞    15 謝金珠    16 林明堂    17 謝春蘭    18 謝莉娟    19 謝進財    20 莊秉澍律師即被繼承人林論之遺產管理人   原登記共有人林論於112.11.12死亡，莊秉澍律師經本院113年度司繼字第979號裁定選任為遺產管理人，並已辦理繼承登記 21 鄭怡芳    22 鄭淳方    23 蕭鈺樺    24 謝義興    25 謝尚儒    26 謝光裕   26-30另為原登記共有人陳粉茸之繼承人已由謝信昌辦理分割繼承登記取得113.4.10) 27 謝信昌    28 吳秉樵    29 吳怡慧    30 謝沛縈    31 謝明鴻    32 謝秀鑾    33 莊秉澍律師即被繼承人鄭仁中之遺產管理人   原登記共有人鄭仁中於95.9.11死亡，莊秉澍律師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3年度司繼字第184號裁定選任為遺產管理人，並已辦理繼承登記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士簡字第1694號
原      告  林承毅即林紘磊


訴訟代理人  林凱律師
            林宜萍律師
被      告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林昆虎
被      告  施鍊岸
            李忠義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許睿平  住臺北市大安區市○○道0段000號0樓  被      告  忠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洪調進
訴訟代理人  林映辰
            林姿彣
被      告  陳冠宇
            陳雅婷
            陳政助
            謝志強


            莊佩玉
            王淑貞
            莊德煌兼莊聰明之承受訴訟人


            莊揮政兼莊聰明之承受訴訟人


            莊德村兼莊聰明之承受訴訟人  


            謝金珠
            林明堂
            謝春蘭
            謝莉娟
            謝進財
            莊秉澍律師即被繼承人林論之遺產管理人 




            鄭怡芳
            鄭淳方
            蕭鈺樺


            謝義興
            謝尚儒
            謝光裕
            謝信昌
            吳秉樵


            吳怡慧


            謝沛縈
            謝明鴻
            謝秀鑾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莊德煌、莊揮政、莊德村應就被繼承人莊聰明所有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按如附表所示權利範圍比例辦理繼承登記。
如附表所示兩造共有之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依如附表所示之權利範圍比例分配。
訴訟費用新臺幣伍仟壹佰捌拾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核，原告撤回、追加部分，合於上開規定，應予准許。又本件被告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施鍊岸、陳冠宇、陳雅婷、陳政助、謝志強、莊佩玉、王淑貞、莊德煌兼莊聰明之承受訴訟人、莊德村兼莊聰明之承受訴訟人、謝金珠、林明堂、謝春蘭、謝莉娟、謝進財、莊秉澍律師即被繼承人林論之遺產管理人、鄭怡芳、鄭淳方、蕭鈺樺、謝義興、謝尚儒、謝光裕、謝信昌、吳秉樵、吳怡慧、謝沛縈、謝明鴻、謝秀鑾均經合法通知，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應准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臺北市○○區○○段0○段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兩造就系爭土地無不分割約定，系爭土地如依各共有人權利範圍為原物分割，各共有人所分得面積甚小，將造成日後使用困難，無法發揮經濟上效用，因此以原物分割予兩造顯有困難，故原告主張應以變價分割方式為分割，將變價所得按各共有人之權利範圍分配價金比例，乃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求為判決：㈠被告莊德煌、莊揮政、莊德村應就被繼承人莊聰明所有系爭土地，按如附表所示權利範圍比例辦理繼承登記；㈡如附表所示兩造共有之系爭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依如附表所示之權利範圍比例分配。
三、被告李忠義、忠泰營造有限公司、謝明鴻則以：同意變價分割等語。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
(二)茲查，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為兩造全體，有卷附之土地登記謄本可參（見本院限閱卷），而系爭土地核其使用目的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就系爭土地亦無不分割之協議，故認原告訴請分割系爭土地，即應准許。
(三)次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1項、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裁判分割共有物，須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及價值、經濟效用，符合公平經濟原則，其分割方法始得謂為適當（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1607號判決參照）。又分割共有物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割為適當，法院應斟酌當事人意願、共有物之使用情形、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形而為適當之分割，不受共有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600號判決參照）。
(四)第查，系爭土地面積分別為31.69平方公尺、23.22平方公尺，其共有人各均已達30人以上等情，有上開土地謄本在卷可佐，如各依應有部分為原物分割，各共有人顯難以利用該土地。從而，如原物分割予各共有人後將造成各共有人使用上困難，而無法發揮經濟上利用價值，堪認不宜。本院依系爭土地之現狀、面積、性質、原物分割之經濟效用減損情形、全體共有人之利益、公平原則，及各共有人日後得於變價程序中尚得價購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等一切情事，認本件應以變價分割之方式，將變價所得按如附表所示之權利範圍比例分配為適當。從而，原告請求將兩造共有之系爭土地予以變賣，並分配變賣所得之價金，應屬可採。
(五)又按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處分行為，依民法第759條規定，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人死亡者，於其繼承人未為繼承登記以前，尚不得分割共有物，惟得於分割共有物之訴訟中，以一訴合併請求死亡者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乃合於民法第759條規定之旨趣，自應准許（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1012號判例可參）。查被繼承人莊聰明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之一，其死亡後，其繼承人為被告莊德煌、莊揮政、莊德村，此有原告所提出之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81至290頁），然被告莊德煌、莊揮政、莊德村迄未就被繼承人莊聰明所有之系爭土地權利範圍辦理繼承登記，則原告訴請其等就被繼承人莊聰明所有之系爭土地權利範圍辦理繼承登記，即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本院判決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 
六、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明文規定。本件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為5,180元（第一審裁判費），本院認系爭兩筆土地共有人不盡相同，價值亦不相同，為免就少額訴訟費用之均分增添均分之複雜，認應由主事發起訴訟之原告負擔即可。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4 　　日
　　　　　　　　　士林簡易庭　法　官　楊峻宇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須
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徐子偉
附表：
		編號

		共有人

		臺北市○○區○○段0○段000○0地號權利範圍

		臺北市○○區○○段0○段000○0地號權利範圍

		備註



		1

		林承毅即林紘磊

		214/1350

		6/25

		原告



		2

		臺北市

		5461/10800

		4291/10800

		




		3

		施鍊岸

		1/15

		121/2160

		




		4

		李忠義

		179/1200

		62/300

		




		5

		忠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50

		無

		




		6

		陳冠宇

		公同共有1/10

		公同共有1/10

		




		7

		陳雅婷

		


		


		




		8

		陳政助

		


		


		




		9

		謝志強

		


		


		




		10

		莊佩玉

		


		


		




		11

		莊德煌

		


		


		兼登記人莊聰明之繼承人，經原告於本訴聲明辦理繼承登記



		12

		莊揮政

		


		


		




		13

		莊德村

		


		


		




		14

		王淑貞

		


		


		




		15

		謝金珠

		


		


		




		16

		林明堂

		


		


		




		17

		謝春蘭

		


		


		




		18

		謝莉娟

		


		


		




		19

		謝進財

		


		


		




		20

		莊秉澍律師即被繼承人林論之遺產管理人

		


		


		原登記共有人林論於112.11.12死亡，莊秉澍律師經本院113年度司繼字第979號裁定選任為遺產管理人，並已辦理繼承登記



		21

		鄭怡芳

		


		


		




		22

		鄭淳方

		


		


		




		23

		蕭鈺樺

		


		


		




		24

		謝義興

		


		


		




		25

		謝尚儒

		


		


		




		26

		謝光裕

		


		


		26-30另為原登記共有人陳粉茸之繼承人已由謝信昌辦理分割繼承登記取得113.4.10)



		27

		謝信昌

		


		


		




		28

		吳秉樵

		


		


		




		29

		吳怡慧

		


		


		




		30

		謝沛縈

		


		


		




		31

		謝明鴻

		


		


		




		32

		謝秀鑾

		


		


		




		33

		莊秉澍律師即被繼承人鄭仁中之遺產管理人

		


		


		原登記共有人鄭仁中於95.9.11死亡，莊秉澍律師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3年度司繼字第184號裁定選任為遺產管理人，並已辦理繼承登記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士簡字第1694號

原      告  林承毅即林紘磊



訴訟代理人  林凱律師

            林宜萍律師

被      告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林昆虎

被      告  施鍊岸

            李忠義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許睿平  住臺北市大安區市○○道0段000號0樓  被      告  忠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洪調進

訴訟代理人  林映辰

            林姿彣

被      告  陳冠宇

            陳雅婷

            陳政助

            謝志強



            莊佩玉

            王淑貞

            莊德煌兼莊聰明之承受訴訟人



            莊揮政兼莊聰明之承受訴訟人



            莊德村兼莊聰明之承受訴訟人  



            謝金珠

            林明堂

            謝春蘭

            謝莉娟

            謝進財

            莊秉澍律師即被繼承人林論之遺產管理人 





            鄭怡芳

            鄭淳方

            蕭鈺樺



            謝義興

            謝尚儒

            謝光裕

            謝信昌

            吳秉樵



            吳怡慧



            謝沛縈

            謝明鴻

            謝秀鑾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莊德煌、莊揮政、莊德村應就被繼承人莊聰明所有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按如附表所示權利範圍比例辦理繼承登記。

如附表所示兩造共有之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依如附表所示之權利範圍比例分配。

訴訟費用新臺幣伍仟壹佰捌拾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核，原告撤回、追加部分，合於上開規定，應予准許。又本件被告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施鍊岸、陳冠宇、陳雅婷、陳政助、謝志強、莊佩玉、王淑貞、莊德煌兼莊聰明之承受訴訟人、莊德村兼莊聰明之承受訴訟人、謝金珠、林明堂、謝春蘭、謝莉娟、謝進財、莊秉澍律師即被繼承人林論之遺產管理人、鄭怡芳、鄭淳方、蕭鈺樺、謝義興、謝尚儒、謝光裕、謝信昌、吳秉樵、吳怡慧、謝沛縈、謝明鴻、謝秀鑾均經合法通知，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應准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臺北市○○區○○段0○段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兩造就系爭土地無不分割約定，系爭土地如依各共有人權利範圍為原物分割，各共有人所分得面積甚小，將造成日後使用困難，無法發揮經濟上效用，因此以原物分割予兩造顯有困難，故原告主張應以變價分割方式為分割，將變價所得按各共有人之權利範圍分配價金比例，乃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求為判決：㈠被告莊德煌、莊揮政、莊德村應就被繼承人莊聰明所有系爭土地，按如附表所示權利範圍比例辦理繼承登記；㈡如附表所示兩造共有之系爭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依如附表所示之權利範圍比例分配。

三、被告李忠義、忠泰營造有限公司、謝明鴻則以：同意變價分割等語。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

(二)茲查，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為兩造全體，有卷附之土地登記謄本可參（見本院限閱卷），而系爭土地核其使用目的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就系爭土地亦無不分割之協議，故認原告訴請分割系爭土地，即應准許。

(三)次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1項、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裁判分割共有物，須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及價值、經濟效用，符合公平經濟原則，其分割方法始得謂為適當（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1607號判決參照）。又分割共有物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割為適當，法院應斟酌當事人意願、共有物之使用情形、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形而為適當之分割，不受共有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600號判決參照）。

(四)第查，系爭土地面積分別為31.69平方公尺、23.22平方公尺，其共有人各均已達30人以上等情，有上開土地謄本在卷可佐，如各依應有部分為原物分割，各共有人顯難以利用該土地。從而，如原物分割予各共有人後將造成各共有人使用上困難，而無法發揮經濟上利用價值，堪認不宜。本院依系爭土地之現狀、面積、性質、原物分割之經濟效用減損情形、全體共有人之利益、公平原則，及各共有人日後得於變價程序中尚得價購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等一切情事，認本件應以變價分割之方式，將變價所得按如附表所示之權利範圍比例分配為適當。從而，原告請求將兩造共有之系爭土地予以變賣，並分配變賣所得之價金，應屬可採。

(五)又按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處分行為，依民法第759條規定，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人死亡者，於其繼承人未為繼承登記以前，尚不得分割共有物，惟得於分割共有物之訴訟中，以一訴合併請求死亡者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乃合於民法第759條規定之旨趣，自應准許（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1012號判例可參）。查被繼承人莊聰明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之一，其死亡後，其繼承人為被告莊德煌、莊揮政、莊德村，此有原告所提出之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81至290頁），然被告莊德煌、莊揮政、莊德村迄未就被繼承人莊聰明所有之系爭土地權利範圍辦理繼承登記，則原告訴請其等就被繼承人莊聰明所有之系爭土地權利範圍辦理繼承登記，即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本院判決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 

六、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明文規定。本件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為5,180元（第一審裁判費），本院認系爭兩筆土地共有人不盡相同，價值亦不相同，為免就少額訴訟費用之均分增添均分之複雜，認應由主事發起訴訟之原告負擔即可。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4 　　日

　　　　　　　　　士林簡易庭　法　官　楊峻宇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須

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徐子偉

附表：

編號 共有人 臺北市○○區○○段0○段000○0地號權利範圍 臺北市○○區○○段0○段000○0地號權利範圍 備註 1 林承毅即林紘磊 214/1350 6/25 原告 2 臺北市 5461/10800 4291/10800  3 施鍊岸 1/15 121/2160  4 李忠義 179/1200 62/300  5 忠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50 無  6 陳冠宇 公同共有1/10 公同共有1/10  7 陳雅婷    8 陳政助    9 謝志強    10 莊佩玉    11 莊德煌   兼登記人莊聰明之繼承人，經原告於本訴聲明辦理繼承登記 12 莊揮政    13 莊德村    14 王淑貞    15 謝金珠    16 林明堂    17 謝春蘭    18 謝莉娟    19 謝進財    20 莊秉澍律師即被繼承人林論之遺產管理人   原登記共有人林論於112.11.12死亡，莊秉澍律師經本院113年度司繼字第979號裁定選任為遺產管理人，並已辦理繼承登記 21 鄭怡芳    22 鄭淳方    23 蕭鈺樺    24 謝義興    25 謝尚儒    26 謝光裕   26-30另為原登記共有人陳粉茸之繼承人已由謝信昌辦理分割繼承登記取得113.4.10) 27 謝信昌    28 吳秉樵    29 吳怡慧    30 謝沛縈    31 謝明鴻    32 謝秀鑾    33 莊秉澍律師即被繼承人鄭仁中之遺產管理人   原登記共有人鄭仁中於95.9.11死亡，莊秉澍律師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3年度司繼字第184號裁定選任為遺產管理人，並已辦理繼承登記 





